◎申請嘉義縣志願服務獎勵公文函（稿）：


嘉義縣ＯＯ鄉ＯＯ社區發展協會 函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文者：嘉義縣社會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ＯＯ月ＯＯ日
發文字號：
附件：如主旨
主旨：檢送本會申請「114年嘉義縣志願服務獎勵」志工名冊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1、 依據貴局114年6月27日嘉縣社人團字第1140027760號函辦理。
2、 本次申請志工已於志願服務資訊系統新增服務績效證明。


正本：嘉義縣社會局
副本：本會


